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須知 
                                      

一、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上課日期：2月 5日（星期三）上午 8:00 到校。 

二、各年級學生應按規定日期時間到校辦理註冊手續，凡因特殊事故或疾病不能到校註冊之學生，請依學生

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嗣後再補辦註冊手續。 

三、註冊時，服裝儀容一律按規定穿著整齊。 

四、符合各類減免學雜費項目的同學，請至註冊組填寫特殊身份申請表： 

含現役軍人子女、品學特優家境清寒學生、（中）低收入戶子女、軍公教遺族與傷殘榮軍子女、身心障

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及原住民族籍學生。未完成手續者，依一般生繳交學

雜費辦理註冊，俟完成手續後再行退費。 

五、附錄高級中學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摘要： 

（一）要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一律先到「學務處訓育組」申辦，並領取相關資料，否則不予受理。 

（二）學生向台銀申貸時，必須先於入口網站（網址：https://sloan.bot.com.tw）填寫貸款申請書/

撥款通知書並列印，再持往就近台銀辦理對保手續。 

（三）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之金額，以下列各費為範圍： 

1.學雜費：其金額為該學期實際繳納者。 

2.實習費：其金額為該學期實際繳納者 

3.書籍費：其金額依該管主管機關之規定。 

4.住宿費：其金額依該管主管機關之規定。 

5.學生團體保險費：其金額為實際繳納者。 

6.海外研修費：其金額依該管主管機關之規定。 

7.生活費：其金額依該管主管機關之規定。 

8.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其金額依該管主管機關之規定。 

（四）申請本貸款之金額，以修業期間之前項各費為範圍，並以二年為限，至多得再延長二年。受領公

費之公費生，不得申請就學貸款。辦理學雜費減免或已請領教育部助學金之學生，應就前項所定

學雜各費減除學雜費減免或教育部助學金後之差額申請就學貸款。 

（五）申請本貸款者，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1、學生家庭年所得總額 120 萬元以下，可申請貸款，且在學期間免利息。 

   2、學生及其兄弟姐妹，或學生及其子女數有 2名者（含未成年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則家庭年所得

總額放寬至 148 萬元以下均可申請貸款，且在學期間免利息。 

   3、學生及其兄弟姐妹，或學生及其子女數有 3名者（含未成年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則不限家庭年

所得均可申請貸款，且在學期間免利息。 

   4、學生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 148 萬元，但學生及其兄弟姐妹，或學生及其子女數有 2名者（含未成

年或已成年在學階段）可申請貸款，惟利息應自行負擔。    

      家庭年所得總額，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最近一年度資料為準，由學校將學生申請之相關

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機關彙總送該中心查調後，將查調結果轉知各校。    

六、 辦妥貸款同學請在 2月 18 日(星期二)前，將台銀就學貸款申請書撥款通知書第 2聯繳回學務處訓育組。 

七、繳納學雜費項目金額如下表：依據教育部 113 年 8 月 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788B 號函、教育部

113 年 7 月 16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789B 號函及 114 年 1月 8日「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雜費及學

生代收代辦費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八、繳納學雜費各項費用辦法： 

請於 3月 31 日(星期一)前自行至四大超商或利用多元繳納方式(超商/銀行/郵局/信用卡/行動支付)繳 

款，本校不再從郵局帳戶扣款，如有疑問，請洽出納組（分機 204）。 

九、各生繳費收據務必保留，可作申請教育補助費證明及有關獎學金。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3 學年第 2學期註冊收費表 

年級 類別 雜費 
實習實 

驗費 

電腦 

使用費 

團體 

保險費 

冷氣使用

及維護費 

游泳池 

水電及維

護費 

家長 

會費 
刊物費 

高一 

生涯測

驗費 

課業 

輔導費 
小計 

一年級 

一般 1740 80 400 200 200 100 100 70 50 1360 4300 

軍人 1740 80 400 200 200 100 100 70 50 1360 4300 

特優 0 80 400 200 200 100 100 70 50 1360 2560 

低收入 0 0 400 0 200 100 0 70 50 1360 2180 

中低收入 696 32 400 200 200 100 100 70 50 1360 3208 

身心障礙-(極)重 0 0 400 0 200 100 0 70 50 1360 2180 

身心障礙-中度 522 24 400 200 200 100 100 70 50 1360 3026 

身心障礙-輕度 1044 48 400 200 200 100 100 70 50 1360 3572 

特殊境遇 696 32 400 200 200 100 100 70 50 1360 3208 

體育班 1740 80 0 200 200 100 100 70 50 0 2540 

二年級 

(201~203         

/204~209） 

一般 1740 320/80 180/0 200 200 100 100 70 0 1300 4210/3790 

軍人 1740 320/80 180/0 200 200 100 100 70 0 1300 4210/3790 

特優 0 320/80 180/0 200 200 100 100 70 0 1300 2470/2050 

低收入 0 0/0 180/0 0 200 100 0 70 0 1300 1850/1670 

中低收入 696 128/32 180/0 200 200 100 100 70 0 1300 2974/2698 

身心障礙-(極)重 0 0/0 180/0 0 200 100 0 70 0 1300 1850/1670 

身心障礙-中度 522 96/24 180/0 200 200 100 100 70 0 1300 2768/2516 

身心障礙-輕度 1044 192/48 180/0 200 200 100 100 70 0 1300 3386/3062 

特殊境遇 696 128/32 180/0 200 200 100 100 70 0 1300 2974/2698 

體育班 1740 320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2730 

三年級 

(301~304       

/305~309） 

一般 1740 320/80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2730/2490 

軍人 1740 320/80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2730/2490 

特優 0 320/80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990/750 

低收入 0 0/0 0 0 200 100 0 70 0 0 370/370 

中低收入 696 128/32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1494/1398 

身心障礙-(極)重 0 0/0 0 0 200 100 0 70 0 0 370/370 

身心障礙-中度 522 96/24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1288/1216 

身心障礙-輕度 1044 192/48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1906/1762 

特殊境遇 696 128/32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1494/1398 

體育班 1740 320 0 200 200 100 100 70 0 0 2730 

 
1.依據行政院 112 年 8月 31日院臺教字第 1121033275號函核定「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符合「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 56條第 1項規定之學生均免繳納學費，如不符合資格，則應繳學費 6240元。 

2.電腦使用費：高一普通班學生每位收 400 元，高二(201-204)因生活科技課程使用電腦酌收180 元。 

3.113 學年度團體保險費，學生每名應繳 200 元。 

4.刊物費為學校月刊及校刊費用 70元。 

5.書籍費依實際購買之書籍費收取。 

6.課業輔導費高一普通班每人收取 1360 元、高二普通班每人收取 1300元。 

7.宿舍費：普通班高一二三：96天 x40元=3840 元。 

          體育班高一二三：96天 x25元=2400 元。 

8.班級教室冷氣儲值電費：依使用者付費為原則，每度電以 6元計收。 

9.腳踏車停放費每學年 90元(一學期 45元，未參加學生免繳)，機車停放費每學期 110 元，中途參加者依比例繳費。 

10.學生宿舍之冷氣使用及維護費，依使用者付費為原則，依實際使用狀況另計收費。 

11.交通車費：依實際搭乘路程計算，每公里3.63元。 

12.高三 114 年分科測驗專車費用：依租車費用及搭車人數計算。   

13.高一生涯測驗費，學生每名應繳50元。 

※預計 2月 14日前發放繳費單，請同學憑學校所發放之繳款單自行繳款，繳款期限為 114 年 3月 31日(星期一)前。 

減免標準:依據教育部 113 年 8 月 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788B 號函、教育部 113 年 7 月 16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789B 號

函及 114 年 1 月 8 日「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雜費及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1.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具以下條件，得申請免收學雜費： 

  （1）具里(村)長開立之【清寒證明書】或學生家庭狀況敘述（導師證明）。 

  （2）體育成績達 70 分以上(含)且德行評量未有警告以上(含)之處分者。 

2.具下列情事之ㄧ者，得申請減收學雜費、實習實驗費： 

（1）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實習實驗費。 

（2）（極）重度殘障學生、（極）重度殘障人士子女，減免學雜費、實習實驗費。 

（3）現役軍人子女減免學費十分之三。 

（4）中度殘障人士之子女或本人減免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十分之七。 

（5）輕度殘障人士之子女或本人減免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十分之四。 

（6）持有鑑定證明之學生減免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十分之四。 

（7）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減免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十分之六。 

（8）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十分之六。 


